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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评估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

报告期内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内部审计报告及相关

资料，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书面的评估意见，并向董事会报告。公司组织

实施了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，同时委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实施 2024 年度

内部控制审计工作，通过穿行测试和控制测试发现存在的内控缺陷。公司本部及

下属 8 家子公司均完成了内控评价工作，有效地提升了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。

报告期内，公司未发现存在重大或重要的内控缺陷，公司出具的《广州广日股份

有限公司 2024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已提交我们审阅，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的结

果是有效的。我们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实际运作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

上市公司治理规范的要求。

（五）协调管理层、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与外部审计机构的沟通

报告期内，为更好地使管理层、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与公司外部审计机

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，我们采取多种渠道积极协调，高效地

完成了各项审计工作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对 2024 年度

审计工作进行了事前、事中、事后沟通，就 2024 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安排及审计

过程中需沟通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。

四、总体评价

2025 年，我们对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的专业胜任能力、投资者保护能力、

诚信状况、独立性进行了监督与评估；指导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并对公司建立健全

内部控制体系工作进行了评估；审核了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聘任事宜；审阅了公司

的财务报告，并积极协调管理层、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与外部审计机构的沟

通，恪尽职守、勤勉尽责地履行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职责。

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：余鹏翼、骆继荣、钟晓瑜、李志宏、才国伟

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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